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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

完成收購
MADAGASCAR NORTHERN PETROLEUM COMPANY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

茲提述凱富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佈（「該公
佈」），內容有關收購Madagascar Northern Petroleum Company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
本。目標公司擁有100%馬國2101油田勘探開採權和約定分成權益。除非另有
所指，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已全部達成，故收購事項已於二零
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完成。於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成為本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

目標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於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目標公司與OMNIS就馬國2101油田訂立勘探開採和
油氣產品生產分成合約。馬國2101油田位於馬達加斯加境內北部陸上，總面
積為10,400平方公里。根據勘探開採和油氣產品生產分成合約，目標公司獲授
於馬國2101油田進行石油及天然氣勘探8年（可就石油及天然氣勘探分別延長
2年及5年），以及開採與營運石油業務25年（可延長5年）及開採與營運天然氣
業務35年（可延長10年）之相關權利。視乎馬國2101油田之石油及天然氣產量，
目標公司將按勘探開採和油氣產品生產分成合約所載分成比例介乎40%至
72.5%分享扣除政府徵稅及鑽取油氣成本後餘下之油氣溢利。目標公司擁有
100%馬國2101油田勘探開採經營權和約定分成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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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目標公司並無於 2101油田進行勘探工作。然而，其他方已於馬
國2101油田周邊地區共鑽5口探井，其中一口井深3,000米在一九六四年完鑽，
兩 口 井 深 分 別 為5,211米 及3,000米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完 鑽、一 口 井 深3,025米 在
一九七二年完鑽及一口井深4,075米在一九九二年完鑽。由於這些探井鑽探的
年代較早，當時的技術設備條件又很落後，所以只是在鑽試中發現了油氣顯示，
但並未獲得商業性油氣流。而近年來已有多家國際知名的石油公司通過收購
方式擁有馬國油田約定的股份和油氣分成權益，已有多個馬國石油區塊發現
和取得了重大的商業油氣量，而道達爾所控股的馬國3102油田及馬達加斯加
石油公司控股的馬國3104油田合共已鑽了超過200口油井，已進入合作鑽井及
採油階段。而本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許智明博士其個人企業馬達加斯加南方
石油有限公司所擁有的馬國3112油田，亦經已發現和取得了重大的油氣儲量，
現經已進入試產階段。因此，本集團對馬國2101油田勘探開採經營前景感到
樂觀。

鑑於全球各地對石油及天然氣的需求不斷增加，董事會對於馬國2101油田之
發展感到樂觀，並認為收購事項可與本集團現有業務產生協同效應，並能提
升本集團未來之石油及天然氣儲量，更將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之經濟增長潛力。
董事會主席許智明博士為馬達加斯加政府經濟顧問及駐香港名譽領事，在馬
達加斯加擁有廣泛而龐大的友好人脈關係網絡和豐富的領導才能，定能為本
集團於馬達加斯加之能源業務拓展產生理想效益及發揮積極作用。

在完成本收購後，本集團即行委托專業機構對馬國2101油田開展勘探開採及
經營之相關工作。

承董事會命
凱富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智明博士G.B.S., J.P.

香港，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榮譽主席兼高級顧問為鳩山由紀夫博士；董事會包
括五名執行董事許智明博士G.B.S., J.P.、尼爾 • 布什先生、徐世和博士、藍國慶
先生及藍國倫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明先生、關宏偉先生及伍
志堅先生。


